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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对投资项目实施减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投资的张江汉世纪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减少出资 9,300 万元。本次减资为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同

比例减资，减资完成后，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仍将持有张江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30%的股权。 

关联关系：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另一股东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而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关系。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风险： 本次减资，张江汉世纪将按法律规定在股东决议后在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告期为 45 天。张江汉世纪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

清偿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未清偿的债务，由张江汉世纪继续负责清偿，并由公

司股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浩成”）与上海

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张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科投”）、

上海万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创投”）、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浦东科投”）、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共同投资张江汉世纪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汉世纪”）。 

张江浩成、张江科投、万城创投、浦东科投、上海科投五方股东拟对张江汉世纪进行同



比例减资，减少注册资本至 6.9 亿元人民币，其中张江浩成减少出资 9,300 万元，减资后各

方股东股权比例不变。 

由于本次减资的另一股东方张江科投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因而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减资事项已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备。 

该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丁磊、彭望爵回避了该事

项的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该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张江科投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9 日，注册资本贰拾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439 号 2 幢

303 室；法定代表人为丁磊。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

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经营期限自 2004 年 10 月 9 日起至 2054 年 10 月 8 日止。 

 

三、 共同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张江汉世纪注册资本壹拾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439

号 2 幢 203 室，法定代表人为林瓴。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公司经营期

限自 2007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19 年 5月 22 日。 

张江汉世纪的股权构成为：张江浩成出资人民币 3 亿元，占 30％的股份；张江科投出资

人民币 3 亿元，占 30％的股份；万城创投出资 3 亿元，占 30％的股份；浦东科投出资人民

币 5,000 万元，占 5％的股份，上海科投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占 5％的股份。各方股份均

无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形。 

张江汉世纪截止 2011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状况为：资产总额 106,418.29 万元、

资产净额 100,276.37 万元、2011 年的营业收入 1.80 万元、净利润 8,638.42万元。 

张江汉世纪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的财务状况为：资产总额 100,437.54 万

元、资产净额 90,335.87 万元、2012 年的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6,269.18 万元。 

 



四、 减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张江汉世纪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 亿元，减至人民币 6.9 亿元；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0 亿

元，减至人民币 6.9 亿元。其中：张江浩成减少出资 9,300 万元；张江科投公司减少出资 9,300

万元；万城创投减少出资 9,300 万元；上海创投减少出资 1,550 万元；浦东科投减少出资 1,550

万元。股东每减少人民币 1 元注册资本，张江汉世纪将向该股东支付人民币 1 元的减资款。 

本次减资完成后各方股东在张江汉世纪中出资比例不发生变更。 

张江汉世纪将在作出减资决议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在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五、 本次减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张江浩成将回收 9,300 万元投资本金。 

张江汉世纪自 2007 年成立以来，已投资项目 14 个，投资金额达 7.45 亿，已基本完成该

投资基金的投资任务。在张江汉世纪投资的项目中：已上市并完全退出项目 1 个，还有已通

过证监会审核准备公开上市的项目，公司积存大量现金。按照张江汉世纪《委托投资及管理

协议》，委托投资资金仅限于实施一轮投资，不能循环使用。因此，张江汉世纪在准确衡量

未来资金需求后，拟通过减资的方式，使得公司股东回收部分投资本金，提高各股东的资金

使用效率。 

 

六、 本次减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减资，张江汉世纪将按法律规定在股东决议后在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告期为 45 天。张江汉世纪应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

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未清偿的债务，由张江汉世纪继续负责清偿，并由公司股

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七、 本次减资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减资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该事项的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减资已事前认可，认为张江浩成此次对投资项目的减资暨关联交

易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减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在该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

事丁磊、彭望爵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2、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同时

以相同对价进行现金减资，并按减资后的现金出资额比例确定股权比例，交易安排是公平、



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八、 备查文件 

1、张江高科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经独立董事会事前认可的声明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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